
序號 學系 永久課號 課程名稱 學分 年級 歸屬領域

不採認學系(含可抵修之

專業必修課程名稱，如與

學生畢業時就讀學系之必

選修課程名稱相同者，不

得採計為通識學分。)

1 企業管理學系 38300117 企業倫理 3 大三 公民素養與社會關懷
2 財務金融學系 38800092 企業倫理 3 大三 公民素養與社會關懷
3 教育學系 36100201 教育社會學 2 大一 公民素養與社會關懷
4 生化科技學系 35500082 免疫學 2 大三 生命探索與環境關懷
5 生化科技學系 35500043 生理學 3 大二 生命探索與環境關懷
6 生物資源學系 35200074 環境科學概論 2 大一 生命探索與環境關懷
7 生物資源學系 35200025 生物多樣性 2 大一 生命探索與環境關懷
8 農業生物科技學系 33B00141 農業概論 2 大一 生命探索與環境關懷
9 農業生物科技學系 33B00118 生物學(I) 2 大一 生命探索與環境關懷
10 農業生物科技學系 33B00121 生物學(II) 2 大一 生命探索與環境關懷
11 農業生物科技學系 33B00057 微生物學 3 大一 生命探索與環境關懷
12 農業生物科技學系 33B00029 遺傳學 3 大一 生命探索與環境關懷
13 農業生物科技學系 33B00014 植物生理學 3 大二 生命探索與環境關懷
14 農業生物科技學系 33B00046 分子生物學 3 大二 生命探索與環境關懷
15 農業生物科技學系 33B00017 動物生理學 3 大二 生命探索與環境關懷
16 農業生物科技學系 33B00077 生物技術 2 大三 生命探索與環境關懷

各學系專業必修課程抵修通識教育選修學分課程清單(大學部)

1.各系提出之專業必修課程，須經各系院確認為通識教育選修學分採認課程。

2.可抵修之專業必修課程名稱，如與學生畢業時就讀學系之必選修課程名稱相同者，不得採計為通識學分。

3.同一課程名稱重複修習2次以上者，僅採計1次修習學分。

4.學生應於修課完成並獲得該學分之次一學期或畢業學期第10週前辦理抵修。

5.學生辦理抵修時應審慎考量，經審查通過後，除有重大事由，不得取消。

6.申請各系專業必修抵修通識教育選修學分，須符合本校各系專業必修課程抵修通識教育選修學分注意事項之各項規定;另各系提出

專業課程之修別、學分數，以學生修課當時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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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課程之修別、學分數，以學生修課當時為準。

17 園藝學系 33200010 普通植物學 3 大一 生命探索與環境關懷
18 園藝學系 33200014 植物生理學 3 大一 生命探索與環境關懷
19 園藝學系 33200016 園藝學原理 2 大一 生命探索與環境關懷
20 企業管理學系 38300097 管理學 3 大一 自我發展與溝通互動
21 財務金融學系 38800006 管理學 3 大一 自我發展與溝通互動
22 教育學系 36100015 教育心理學 2 大一 自我發展與溝通互動
23 資訊管理學系 38700075 管理學 3 大一 自我發展與溝通互動
24 資訊管理學系 38700052 微積分 3 大一 物質科學與生活應用 企管系、資工系
25 土木與水資源工程學系 34600061 微積分(I) 3 大一 物質科學與生活應用 企管系
26 土木與水資源工程學系 34600007 普通物理學 3 大一 物質科學與生活應用 資工系
27 土木與水資源工程學系 34600069 測量學(I) 3 大一 物質科學與生活應用
28 土木與水資源工程學系 34600192 工程力學 3 大一 物質科學與生活應用
29 土木與水資源工程學系 34600127 工程材料 2 大一 物質科學與生活應用
30 土木與水資源工程學系 34600030 材料力學 3 大二 物質科學與生活應用
31 土木與水資源工程學系 34600073 流體力學(I) 3 大二 物質科學與生活應用
32 土木與水資源工程學系 34600018 水文學 3 大二 物質科學與生活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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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土木與水資源工程學系 34600039 土壤力學 3 大三 物質科學與生活應用
34 土木與水資源工程學系 34600137 水資源工程與規劃 3 大三 物質科學與生活應用
35 農業生物科技學系 33B00005 普通化學 3 大一 物質科學與生活應用
36 農業生物科技學系 33B00099 生物統計學 2 大三 物質科學與生活應用
37 電子物理學系 34200121 應用數學（I） 3 大一 物質科學與生活應用
38 電子物理學系 34200070 理論力學（I） 3 大二 物質科學與生活應用
39 電子物理學系 34200072 電磁學 （I） 3 大二 物質科學與生活應用 資工系
40 電子物理學系 34200032 電子學 （I） 3 大二 物質科學與生活應用 資工系
41 電機工程學系 34B00075 邏輯設計 3 大一 物質科學與生活應用 資工系
42 電機工程學系 34B00073 微處理機原理 3 大二 物質科學與生活應用 資工系
43 電機工程學系 34B00020 電磁學 3 大三 物質科學與生活應用 資工系
44 應用歷史學系 37300044 氣候學 3 大二 物質科學與生活應用


